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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价费〔2007〕270号

苏省物价局、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各市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

　　为加强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我们制定了《江苏省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各高等学校要对照《办法》有关规定，认真清理本校所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严格规范服务性收费及代收费行为。

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

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江苏省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为加强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维护高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我省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2006)2号)和《江苏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是指高校在正常教学之外为在校学生以及校外人员、单位提供自愿选择的非教学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代收费是指高校为方便学生学习和生活，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相关费用。

　　二、收费原则。

　　服务性收费必须遵循自愿和非营利的原则，由高校在提供服务时即时收取，禁止高校将服务性收费与学费合并统一收取，严禁强制服务或只收费不服务。

　　代收费必须遵循自愿、必要和按合理成本收费的原则，收费项目仅限于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规定必须由学校统一代办的项目。高校不得强行统一收取代收费，不得在代办收费中加收其他任何费用，并应据时结算、多退少补。

　　三、收费项目和标准

　　(一)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1、上机、上网服务费。高校按照教学计划规定，在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必须的计算机上机、上网时间外，课余时间为学生提供计算机操作和互联网服务的，可收取上机、上网服务费。上机上网服务收费标准最高为每小时1元，并在此基础上允许实行包月(季)或学期收费。高校不得以定额方式向所有在校学生统一收费。

　　2、补办证卡工本费。高校首次为学生办理学生证、校徽、图书证、校园卡、就餐卡、毕业证书等各类证卡，不收取费用。学生丢失上述证、卡的，高校可按不超过证、卡工本费的2倍收取补办费用。

　　3、档案查证及翻译费。高校应学生或其家长申请，为已毕业学生查阅学习成绩等有关本人档案并提供书面证明的，可适当收取费用，每人次最高不超过10元。需要增加份数的，每增加一份最高不超过2元。证明材料需翻译成外文的，由高校根据翻译工作量和低于市场价的原则收取翻译服务费。高校为在校学生查阅学习成绩并提供书面证明的，不得收费。因特殊原因(如出国)需要提供查阅档案并提供服务的，按上述标准收取费用。

　　4、资料复印费。高校为学生提供复印等服务的，可按成本收取资料复印费。高校图书馆为学生提供本馆资料检索和查询等，不得收费。

　　5、高校医院收费，按价格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卫生防疫部门为学生提供甲、乙肝疫苗等接种服务的，学校应提供方便，费用由卫生防疫部门按规定直接收取或代收。

　　6、汽车停车收费，学校教学、办公区停车一般不收费；在不影响正常教学、办公的前提下，为方便本校教职员工等晚间停车，可适当收取停车费。学校生活区停车，可按当地物业管理及停车收费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7、高校其他服务项目，如实验室对外使用、游泳池及体育场馆课外开放、公共浴室等，可以适当收取费用。

　　以上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项目，国家和省有规定标准的，按规定标准执行；没有规定标准的，由高校按低于当地市场价、合理成本补偿和不营利的原则自行制定；对涉及面广、影响较大的收费项目，应按校务公开的原则，通过在广泛听取教职工和学生意见基础上制定收费标准。

　　(二)代收费项目和标准

　　1、教材费。高校统一代办的仅限于教学大纲规定课程的教材。教材折扣除支付教材采购过程中的运输费、搬运费和教材损耗外，其余应全部抵充学生的教材费。高校使用自编教材的，按实际成本收取。

　　2、新生体检费。高校按规定对入学新生组织体格检查的，可收取体检费。新生体检项目：内科、外科、肝功能(alt)、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检查和胸部x光透视，收费标准每生不超过20元。高校可根据需要增加结核菌素试验检查，具体收费标准由省物价局核定。毕业生就业前需体检的，由学生自行体检并交纳体检费，学校不统一组织。

　　3、军训服装费。为增强学生国防意识，高校组织学生参加军训的，可按国家规定统一为学生代购军训服装并收取军训服装费。

　　4、公安及医学等专业需统一的制作服装的，可代办并收取着装费。 

    5、公寓用品代收费。高校为学生提供公寓用品，必须坚持学生自愿的原则。为方便学生和高校管理，各高校可在寄发学生录取通知书时，注明可以为新生代为办理的公寓用品的项目与价格，供学生自行选择，不得强制要求统一配备。

　　6、有关职能部门统一组织的各类考试需由高校代收的报名及考试费(如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普通话测试等)。

　　7、学生在校期间的保险费由学生自愿购买，高校不得统一代收。

　　高校代收费标准，凡省有规定的，按省规定执行；省未规定的，由高校按照代办物品的实际发生的合理成本收取，不得在代收费中加收任何费用。高校代购教材和其他物品必须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集中采购，为学生提供质优价廉的教材和物品。高校代收费中1-5项可以在学生入学时预收，学年结束时据实结算，多退少补。其他项目应即时发生即时收取，不得在学生交纳学费时合并收取。

　　四、高校所有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应报同级价格、财政、教育部门备案后执行。收费时，代收费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票据，服务性收费应使用税务部门印制的税务票据。收费收入原则上由高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不具备条件的，可由高校相关职能部门收取，但应由高校财务部门统一进行管理和核算，严禁由高校财务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自立帐户进行管理和核算，收费收入统筹用于补偿各项成本支出。

　　五、高校实施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必须进行公示，未经公示不得收费。

　　六、本办法未做规定的收费项目，各高校不得自行设项收取。在此之前高校自行设立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与本办法有抵触的，应按本办法执行。

　　七、成人高校、中等专业学校(含技工学校)按照有关规定提供上述服务，按本通知执行。

　　八、本办法自2007年9月1日起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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